
元江县民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老年福利补贴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保健补助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玉政办发（2013）289号）、《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民规【2023】2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民政局
四、项目基本情况

全县总人口210896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35675人，占总人口的16.92%。80—99岁5284人，占总人口的2.51%，有百岁老人19人。总体上看，我县人口老龄化程度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低于全国水平，老龄化形式很严峻。将老年人长寿保健补助列入财政预算，补助全县80岁以上老年人5300余人，对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对本县级百岁老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300元标准，90-99周岁老年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标准，80-89周岁老年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标准发放高龄补贴；二是对具有本县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低保老年人和分散供养的特困老年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的标准发放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
六、资金安排情况

预计上级补助高龄津贴1,150,000.00元，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300,000.00元；县级预算安排高龄津贴2,839,500.00元，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30,9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对具有本县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低保老年人和分散供养的特困老年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的标准发放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所需经费均由省、市、县共同承担，进一步完善老年人优待办法，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形式的优先、优待服务，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低标准、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总体要求，创新高龄老人养老福利制度模式，健全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建立保障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长效机制，推进补缺型老年福利向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发展，使广大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不断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

